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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为下属非营利性医院提供财务资助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健康”或“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为下属

非营利性医院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孜赛勒康”）

拟为下属非营利性医院南昌大学附属三三四医院（以下简称“三三四医院”）及

奉新第二中医院（以下简称“奉新二院”）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

作为资助，资助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借款、股权等。 

其中财务资助三三四医院不超过人民币 19490万元，财务资助奉新二院不超

过人民币 510万元。 

财务资助期限为财务资助协议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两年。 

上述资助事项主要用于偿还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历史遗留债务，并推进非

营利性医院改制成营利性医院的工作，激发医院的经营活力，提升公司整体经营

业绩。 

上述两院预计改制完成后，公司将增加营业收入约人民币 2.5亿元，对公司

净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后续，公司将持续推进旗下非营利性医院改制成营利性

医院的工作，丰厚公司的利润增长点。 



二、《财务资助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为达孜赛勒康全资拥有 100%举办人权利和义务的非

营利性医院。达孜赛勒康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利。 

旨在彻底解决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存在对外历史债务遗留问题。综合优化

各方负债结构、减轻债务包袱，摆脱经营发展遇到的障碍。 

利用达孜赛勒康多年以来专业从事医疗资源开发管理的优势，支持三三四医

院、奉新二院推动非营利性医院改制成营利性医院的工作，彻底激发医院的经营

活力。 

为支持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发展，经三方协商，达孜赛勒康同意向三三四

医院、奉新二院提供人民币 20000万元额度的综合财务支持。 

经三方协商，达孜赛勒康向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额度的综合财务资助，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达孜赛勒康提供综合财务资助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

资助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借款、股权等。 

达孜赛勒康有权在该额度内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资助实施方案、额度的调整。

其中财务资助三三四医院不超过人民币 19490 万元。财务资助奉新二院不超过人

民币 510 万元。 

财务资助用于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偿还历史遗留债务，并推进营利性医院

改制等相关工作。 

财务资助期限：自本财务资助协议经达孜赛勒康母公司宜华健康股东会决议

通过之日起两年。 

2．达孜赛勒康根据业务实际需求，安排财务资助的形式、时间。 

如财务资助为非现金方式。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以达孜赛勒康提供资助的

股权等权益，不低于取得成本价格，确认借款金额。并计算利息。 

3、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应按合同规定的时间以现金形式归还资助款项。



如未能按期还款，将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财务资助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与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相关的协议

签署以及签署未尽事项的补充协议等相关事项。 

三、被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一）被资助对象：南昌大学附属三三四医院 

地址：南昌市青云谱区新溪桥东二路 97 号 

法定代表人：杨海亚 

开办资金：伍仟叁佰万元 

业务范围：医疗服务、预防保健、医学教育及科研 

具体结构图如下： 

 

 

 

 

 

 

 

 

1、三三四医院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300,541,645.61 元，净资产为

-55,392,128.26元。 

2019 年 1-12月，营业收入为 250,984,545.34元，净利润为-18,954,786.30

元。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为 285,734,553.35 元，净资产为

100% 

100% 

100% 

南昌大学附属三三四医院 

举办人：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举办人：天津诚康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5.48% 94.52%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奉新第二中医院 

-60,898,425.01元。 

2020 年 1-6月，营业收入为 96,728,989.65 元，净利润为 0元。 

2、三三四医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三三四医院公司为下属非营利性医院，

未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故本次交易构成对外财务资助，宜华健康全资子公

司达孜赛勒康拥有其 100%举办人权利和义务。 

3、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对三三四医院财务资助的余额为 0元。 

（二）被资助对象：奉新第二中医院 

地址：奉新县新吴大道 459号 

法定代表人：李加明 

开办资金：壹仟万元 

业务范围：临床医疗、预防、保健、教学、科研 

具体结构图如下： 

 

 

 

 

 

 

1、奉新二院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9,420,946.90 元，净资产为

13,600,515.30元。 

2019 年 1-12月，营业收入为 26,714,597.18 元，净利润为 12,852.98 元。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为 37,539,237.84 元，净资产为

13,619,025.33元。 

100% 

100% 



2020 年 1-6月，营业收入为 12,391,032.41 元，净利润为 18,510.03 元。 

2、奉新二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为公司下属非营利性医院，未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故本次交易构成对外财务资助，宜华健康全资子公司达孜赛勒康

拥有其 100%举办人权利和义务。 

3、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奉新二院财务资助的余额为 934,399.92

元。 

四、财务资助风险防范 

公司全资子公司达孜赛勒康拥有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 100%举办人权利和

义务。医院经营稳定，营业收入稳定，公司在提供资助后，将极大促进对三三四

医院和奉新二院的经营管理水平地提升。公司将积极跟踪医院的日常生产经营，

控制医院的资金风险，确保资金能按照协议约定，按期收回至达孜赛勒康。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使得整个社会更加关注

医疗健康服务、社区医疗服务。三三四医院及奉新二院在本次抗疫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未来具有良好的医疗行业发展前景，但因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存在对

外历史债务，部分影响了医院的经营。 

公司本次对三三四医院及奉新二院提供的财务资助，有利于解决医院的债务

问题，有利于加快推进医院的改制。公司对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的财务风险可

控, 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董事会同意提供上述财务资助。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达孜赛勒康对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提

供财务资助，有利于解决医院的债务及达孜赛勒康的诉讼，并加快推进医院的改

制。三三四医院及奉新二院财务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并提交

至股东大会审议。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止 2020年 8月 31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余额为 17,081,693.52

元。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借款。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董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